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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之一号补充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背景及交易概述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森特股份”）（甲方）

与旭普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普林”）（乙方）签署了《技术转让

合同及许可协议》，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7年5月20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技术转

让合同及许可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为公司更好开展环保业务，经双方共同协商，就《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

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了增加和修订。双方高管于2018年5月25日在旭普林德国总部

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之一号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旭普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修改条款 

（一）合同地域 

合同地域增加至除江苏省与山东省之外的中国全部地域。 

（二）合同价款 

增加基本许可费：合同总价增加原位和异位技术基本许可费500,000欧元（大



写：伍拾万欧元）。 

增加年许可费：合同总价增加原位和异位修复新技术年许可费100,000欧元

（大写：壹拾万欧元）。 

增加年度绩效报酬：森特股份按原合同相关条款的相同方法和时间向旭普林

支付年度相关项目绩效报酬。合同累计达到如下金额，增加如下高合同金额比例

条款：  

 ＞2500万欧元：1.25%； 

 ＞5000万欧元：1.00%。 

增加基本许可费的支付方式：补充协议生效日后30日内向旭普林支付基本许

可费的100%，当森特股份支付旭普林该笔费用后，将被许可在增加地域使用旭普

林的专有技术及修复项目案例。 

（三）《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的其他事项不变。 

三、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公司继2017年5月15日与旭普林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及许可协议》后，双方进一步在环保领域深化合作的标志。协议的签署，使公司

授权使用旭普林技术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扩大至除江苏省与山东省之外的中国

全部地域，有利于公司环保业务拓展市场空间。 

四、风险提示 

（一）本公告相关内容来自《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之一号补充协议》，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之一号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9日 

 


